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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办振兴 (2022) 52 号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

〈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成效明显的

地带雷查激励实施办法〉的通知
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:

按照《国务院·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督查激励的通

知> (国办发 (2021) 49 号)有关"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

成效明显的市(地、州、盟) ，进一步加大后续扶持政策支持力

度，在安排以工代赈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"的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对

有关地方的督查激励工作，我委制定了《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

工作成效明显的地市督查激励实施办法》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


(此页无正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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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地扶贫搬迁后练扶持工作成效明显

的地市督查激励实施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督查

激励的通知> (国办发 (2021 J 49 号)的有关要求，为做好对易

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成效明显地方的督查激励工作，制订本实施

办法。

第二条本实施办法所称"督查激励"，是指按照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督查激励的通知》第十八条有关要求，

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成效明显的市(地、州、盟)给予

通报表扬，并出台落实具体激励措施。

第二章激励对象

第三条 列入督查激励的应是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脱贫人

口较多、"十四五"期间后续扶持任务较重的市(地、州、盟) ，并

在后续扶持工作中主动作为、成效明显，探索形成了一批值得总

结推广的经验做法。

第四条 有关市(地、州、盟)当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

工作获得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或受到国务院通报

表扬等的，优先予以督查激励。

第五条 有关市(地、州、盟)当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

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列入督查激励范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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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

估中被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落实存在严重问题。

(二)在国务院大督查和有关专项督查中被发现严重问题。

(三)在相关审计、检查中被发现重大问题并被中央和国家

机关或省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。

(四)被纪检监察等机关发现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。

(五)被有关方面发现并经核实后存在易地搬迁脱贫群众规

模性返贫或集体性回迁现象，或因后续扶持工作不力出现群体性

事件或重大负面舆情。

(六)申报推荐过程中存在提供虚假数据材料等弄虚作假行

为、影响督查激励工作。

第三章工作流程

第六条 督查激励工作按照"地市申报、省级审核推荐、部门

综合评价"自下而上的总体流程开展。

第七条 有关市(地、州、盟)人民政府按照自愿原则向省

级发展改革部门提出督查激励申请。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对市(地、

州、盟)人民政府的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把关，根据申报情况

择优提出推荐名单，经报请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后，报送国家

发展改革委。

第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年度督查激

励工作的有关安排，组织力量对省级推荐的符合条件的市(地、

州、盟)进行综合评价。综合评价坚持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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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确保结果公平公正、客观全面反映地方工作成效。

第九条 综合评价重点考察易地搬迁脱贫群众就业帮抉、安

置区产业培育、社区治理和社会融入、安置区配套设施提升完善

等方面工作成效，同时考虑当年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做法等因素。

第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并充分征求相关

方面意见后，研究提出建议督查激励的市(地、州、盟)名单，

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10 个。

第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建议督查激励名单进行公示后，

按程序报送国务院办公厅，由国务院办公厅统筹组织开展通报工

作。

第四章激励政策

第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督查激

励市(地、州、盟)名单，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各项激励政策，并

指导做好宣传引导和政策解读工作。

第十三条 结合下达年度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，

将受督查激励纳入分配因素，在资金分配时予以倾斜支持。

第十四条 加大对受督查激励市(地、州、盟)经验做法的

宣传推介力度，在举办现场会、组织观摩交流、印发工作指引等

工作中给予更多展示机会，并协调有关媒体加强对相关经验和成

效的宣传推介。

第十五条 受督查激励市(地、州、盟)应珍惜荣誉、狠抓

落实、开拓创新，用足用好各项激励措施，切实发挥好示范带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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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。

第五章附则

本实施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

第十六条

•• hy---第十七条

进展，适时对本实施办法进行修订。

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目起施行。第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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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(督查室) ，山
东省、山西省、江西省、青海省、宁夏回族 自治区乡村振
兴局，贵州省生态移民局 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2 年 1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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